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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企事业单位团购/包场/广告投放
团购热线：13476907440冯经理
影城地址：同惠广场4楼中影嘉禾影城

按照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现将《湖
北天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
麻纤维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有关信息公示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及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1- Nls3cO3clsgOD2dMz6fpA

提取码: ux6i 。
2.需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可联

系建设单位取阅，联系地址：咸宁市咸安
区向阳湖镇铁铺村天源纺织公司，联系
人：周总，联系电话：15872803988。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与该项目
相关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及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居民。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
意见表填写后发送至 342000863@qq.
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信息公
开起10个工作日。

湖北天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3日

湖北天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麻纤维
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本报讯（记者陈婧 通讯员黄海红）
12月14日，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主办“2024年咸宁市优质稻米品鉴会暨
农科优品推介会”，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优质的稻米产品，助推全市稻米产业向优
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此次品鉴会吸引了咸宁6个县（（市市、、
区区））的几十家企业报送了稻米样品，涵盖
了多个品种和生产模式。经初步筛选，21
款稻米样品进入本次品鉴环节。

活动现场，由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
艺师曹鹏，湖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郭英和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黄见良等组成的专
家评审团对每一款稻米进行了细致的评分，综合考
虑色泽、米粒完整性、香气、口感以及理化指标等方
面的表现。最终评选出喜怡良稻生态香米（（邦两优邦两优
61186118））、横沟桥香米“鄂香2号”等10个“咸宁市十佳
优质米”以及玉晶香功能稻米（（金巴斯金巴斯））和石溪彩米
2个咸宁市“最具地方特色米”。

活动还设置有奖问答环节，通过各种有关水稻的
常识问答，为市民们科普水稻知识。在农科优品展示
区，市民争相品尝多款优质稻米，参观了解稻米、茶
叶、鲜鱼、猕猴桃等众多市农科院农业科技创新成果。

哪家大米最好吃？

咸宁21款稻米同台“打擂”

本报讯（记者周阳 通讯员陈慧君）
普及全民健身，缔造幸福生活。12月14
日，2024年“咸农之声杯”咸宁职工气排
球锦标赛在金叶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市
各县市区的22支队伍、195名运动员齐
聚一堂，共享激情与挑战的体育盛宴。

赛场上，队员们发球精准有力、接球
沉稳果断、传球巧妙灵活、扣球霸气十
足，大家奋力拼搏、配合默契，耐心组织
一次次进攻、顽强完成一次次防守，大力
扣杀、机智轻吊、多人拦网等精彩攻防扣
人心弦，场下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

最终，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崇阳县代
表队、嘉鱼县代表队、咸安区代表队分获
女子组前三名，中泰俱乐部、阳光俱乐
部、赤壁市代表队分获男子青年组前三
名，崇阳县代表队、咸安区代表队、市协
会分获男子中年组前三名。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体育事业踔厉
奋发，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火热蓬勃。全
年举办国家、省、市级各类赛事活动百余
场，参加各级各类赛事活动成绩斐然。
我市气排球男子中年队在“我要上全运”
系列赛事活动——2024年湖北省气排
球联赛中一举夺冠，尽展咸宁风采。

此次比赛由咸宁市总工会、咸宁市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咸宁市气排球
协会承办，旨在为广大职工展现竞技风
采、体现团队精神、实现自我价值提供舞

台，不断丰富广大职工文化体育生活，推
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
咸宁气排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咸宁职工气排球锦标赛燃动冬日

▲▲专家评审团对专家评审团对2121款稻米进行品鉴款稻米进行品鉴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于凡）12月 6日，
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
联合发布通告，加强电动
（燃油）三轮车、低速电动
四轮车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
源头治理，依法查处生产
销售无“中华人民共和国
整车出厂合格证”、未通过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认证）的电动三轮车
和低速电动四轮车行为。

销售者售车时，应主
动向购车人提供《中华人
民共和国整车出厂合格
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动车车辆一致性证书》。
购买通过国家CCC认证
但“未公告”的电动三轮车
和低速电动四轮车，仅限
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
乐场所区域内等特定场所
使用。

通告要求，未纳入国
家工信部《道路机动车生产
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的电
动（燃油）三轮车和低速电
动四轮车，不能注册登记上
牌、不得上道路行驶。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加强
路面管控，依法依规查处未
上牌电动（燃油）三轮车和
低速电动四轮车上道路行
驶的违法行为。

纳入国家工信部《道
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目录的电动（燃
油）三轮车，应在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上
牌，驾驶人应取得相应驾
驶证，并购买机动车保
险。但在咸宁市中心城区
行驶，要按限时禁行规定
通行。对违反规定驶入禁
行区域的电动（燃油）三轮
车、低速四轮车，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
处理。

据悉，禁行区域为：岔
路口-温泉路-月亮湾
路-麦笠山路-咸宁大
道-金泉湾路-十六潭
路-长安大道-文笔路-
永安大道-银泉大道-咸
宁大道-贺胜路-岔路口
以内的城区道路，禁行区
域均包含本道路。禁行时
段为每日7时至22时。

事关电动（燃油）三轮车、
低速电动四轮车

我市两部门加强管理


